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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医保〔2023〕123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分局，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，市医疗保障基

金监测中心，各相关公立医疗机构：

现将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药学服务收费政策

试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医保规〔2023〕3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工作要求。

一、严格收费管理

各相关公立医疗机构要认真组织学习闽医保规〔2023〕3 号

文，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，按规定收费。药学门诊、多学科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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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门诊、住院诊查费（临床药学加收）和院内会诊（药师）等项

目，限三级公立医院为患者提供临床药学服务按规定收取，但不

包括中医中治。全市公立医疗机构提供血清药物浓度测定、各类

滥用药物筛查、药物敏感试验、静脉药物配置费、用药指导的基

因检测等服务按规定收取。

相关医疗机构收取药学门诊等药学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时

要严格按照项目内涵及诊疗相关规定收取；原则上，同一天对同

一患者开展药学服务的，只收取一次药学门诊或住院诊查费（临

床药学加收）项目费用。

二、规范医保支付

院内会诊（药师）、住院诊查费（临床药学加收）项目纳入

医保支付范围，由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进行支付；药学门诊项目

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医保最高支付标准统一按县级医院标

准执行；静脉药物配置、血清药物浓度测定、药物敏感试验、用

药指导的基因检测、各类滥用药物筛查和多学科综合门诊等项目

医保属性不变；多学科综合门诊（含临床药学）医保不予支付。

三、加强临床管理

各三级公立医院要严格按照闽医保规〔2023〕3 号文规定开

展药学服务，设置独立药学门诊诊室，加强药学执业行为规范化

管理，根据临床诊疗指南和操作规范的要求，按规定提供药学服

务。开展药学门诊等项目应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，由

患者自愿选择，应严格按照项目内涵规定条件收费，收费不得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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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门诊处方绑定，不得强制服务并收费。

四、强化监测监管

市医保部门要定期监测药学服务政策的执行情况，加强药学

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和稽查稽核，严格查处医疗机构药学服务收

费违法违规行为。同时要加强药品集采政策落地执行情况的监测

管理，因药品集采政策执行不力、考核不合格的医疗机构，暂停

执行药学服务收费政策。

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要根据闽医保规〔2023〕3 号和《福建

省医疗保障局关于院内会诊（药师）国家结算编码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闽医保〔2023〕91 号）有关规定，及时做好医保信息系

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。各相关公立医疗机构要认真做好本单位收

费系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对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，请及

时向市医保局反映。

附件：泉州市医疗机构药学类医疗服务项目及公立医疗机构

价格表

泉州市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11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